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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贯彻证券监管部门解决同业竞争的规范要求，针对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国际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与本公司在纺织品进出口业务中的同业竞争情

况，2012 年 3 月，国贸集团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和解决与浙江东方同业竞争的

函》（以下简称“原承诺”）。现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情况，为更好地解决与上市公司同

业竞争的问题，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国贸集团就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出具新承诺替

换原承诺，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原承诺内容 

2012年 3月，国贸集团向公司出具的原承诺的内容如下： 

（1）针对存在直接同业竞争的企业（省纺公司），由于该公司目前经营模式、资

产状况、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盈利能力等均不能达到上市公司收购和整合的标准，

不能有效增厚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国

贸集团承诺从 2012 年起将省纺公司股权托管给浙江东方，由浙江东方对该公司享有实

质性的经营管理权，国贸集团保留股东的所有权、收益权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浙江

东方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结合公司治理结构实施管控，确保该公司经营与浙江东方不产生

冲突和损害。本次托管期限五年，托管期间国贸集团不单方撤销托管，国贸集团以市场

公允价格为基础，向浙江东方支付托管费用。当该公司资产状况、利润率、净资产收益

率、盈利能力达到上市公司的收购标准时，浙江东方享有购买或整合重组该公司的股

权、资产的优先选择权，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做大做强浙江东方。 

（2）对除省纺公司以外含有部分纺织品类出口业务的其他 12 家企业，国贸集团承

诺逐步减少该等企业的纺织品出口业务所占比重，且自 2012 年起，这 12 家企业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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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类出口总额不高于 2011 年度该类的总额，并在五年内将这些公司纺织品类出口

总额降至国贸集团营业总收入的 8%以内。同时，针对主营业务不明确，核心竞争力

弱，毛利率低，与浙江东方存在部分同业竞争的个别企业，国贸集团将尽快确定公司主

业，提升其经营实力并逐步剥离纺织品类出口业务。如在一定时间内无法提升公司经营

质量并仍有同业竞争现象，国贸集团将在符合员工意愿、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采用

并购重组、股权转让等方式，逐步退出企业股权。 

（3）国贸集团禁止除浙江东方外的其他下属公司新设或投资纺织品类出口的企

业，并促使其他下属公司着重培养纺织品类出口以外的业务类型和业务模式。 

（4）国贸集团在对与浙江东方有同业竞争的下属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时，赋予浙江

东方优先选择和购买权。如浙江东方提出收购，国贸集团无条件同意以市场公允价格注

入东方股份。 

（5）浙江东方将在每年的年报中披露对有关措施的监督、评估及落实情况，以确

保该制度执行的公开性、透明性，维护公众投资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二、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新承诺内容 

现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依照公司的实际发展情况，为更好地解决国贸集团与公司同业竞争的问题，保护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国贸集团于 2016 年 11 月向公司出具《省国贸集团关于出具解决同业竞

争的新承诺替换原承诺的函》，拟就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出具新承诺函替换原承诺，新承

诺内容如下： 

（1）对于国贸集团、浙江东方目前存在的纺织品进出口贸易的业务，在本次重组

完成后 5年内，国贸集团将通过筹划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置换、资产收购以及资产出售

等交易方式逐步消除国贸集团与浙江东方的同业竞争。若在承诺期限内未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国贸集团承诺将纺织品进出口贸易的业务在上述承诺期限内累计产生的属于国贸

集团的收益归浙江东方所有。 

（2）在此过渡期间，继续将省纺公司股权托管给浙江东方，由浙江东方对该公司

享有实质性的经营管理权，国贸集团保留股东的所有权、收益权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权。浙江东方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结合公司治理结构实施管控，确保该公司经营与浙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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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产生冲突和损害。 

三、该事项的审议情况 

2016 年 11 月 7 日，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省

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解决同业竞争的新承诺替换原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林平

先生进行了回避，未参加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表示同意，并出具了独立意见。同

时，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也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关联监事金刚先生、王政先生

进行了回避，未参加表决。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

时国贸集团将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金祥荣先生、顾国达先生、于永生先生在审议本事项后，发表独立意见认

为：本次国贸集团就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出具新承诺替换原承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保护

公司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

按照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发表意见情况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本次国贸集团就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出具新承诺替换原承诺事

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贸集团根据实际情况，在维护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安排，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和解决

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因此，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月 8日 


